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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５６

证券简称：

ＳＴ

东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６

号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新增股份吸收合并重庆市金科实业（集团）

有限公司实施结果暨新增股份上市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公司新增股份吸收合并金科集团的工作已经完成，本次新增股份数量为

９０８

，

４９８

，

２０４

股，股份登

记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

日，将自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３

日（周二）起上市。

公司特此提醒投资者关注相关投资风险。

一、释 义

除非另有说明，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ＳＴ

东源

、

上市公司

、

公司

、

本公司 指

重庆东源产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

已更名为金科地产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

金科投资 指 重庆市金科投资有限公司

金科集团 指 重庆市金科实业

（

集团

）

有限公司

黄氏家族 指

黄红云

、

陶虹遐夫妇及其女儿黄斯诗

，

黄一峰

、

王小琴夫妇

，

王天

碧及其儿子黄星顺

、

女儿黄晴

、

黄净

，

陶虹遐之弟陶建

重组方

、

发行对象

、

交易对方 指 黄红云

、

陶虹遐及金科投资等

２６

名金科集团的股东

新增股份吸收合并 指

ＳＴ

东源以新增股份的方式

，

吸收合并金科集团

，

合并完成后

ＳＴ

东

源成为存续公司

，

金科集团的股东成为吸收合并后

ＳＴ

东源的股

东

，

原金科集团的主体资格注销

交易标的 指 金科集团的全体股东所持金科集团

１００％

的权益

。

本次交易

、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指

ＳＴ

东源以新增股份吸收合并金科集团的行为

独立财务顾问

、

安信证券 指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京都天华 指 京都天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中伦律师 指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

吸收合并协议

》

指

《

重庆东源产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新增股份吸收合并重庆市金

科实业

（

集团

）

有限公司暨关联交易协议

》

证监会

、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登记公司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深交所

、

交易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元

、

万元 指 人民币元

、

人民币万元

二、本次新增股份吸收合并概况

（一）本次新增股份吸收合并履行的相关程序

截至本公告公告之日，本公司、金科集团以及相关交易主体已就本次新增股份吸收合并取得了相

关的授权及批准：

１

、本公司分别于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３

日、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１３

日、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２９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５

日、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３

日、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２９

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

２００９

年第二次会议、第七届董事会

２００９

年第三次会议、

２００９

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第七届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会议、第七届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第四次会议、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本次新增股份吸收合并相关事宜。

２

、 金科集团分别于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６

日、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１６

日、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６

日、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６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５

日、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５

日、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６

日、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５

日、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６

日召开董事会和临时股东会， 审议通

过了本次新增股份吸收合并相关事宜。

３

、中国证监会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４

日出具了《关于核准重庆东源产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吸收合并重庆

市金科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７９９

号文）、《关于核准豁免重庆市金科投资有限

公司及一致行动人公告重庆东源产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并豁免其要约收购义务的批复》

（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８００

号文）。

４

、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４

日，

ＳＴ

东源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变更公司名称的议

案》、《关于变更公司住所的议案》、《关于增加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的议案》、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５

、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３０

日，

ＳＴ

东源召开的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名称的议

案》、《关于变更公司住所的议案》、《关于增加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的议案》、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二）本次新增股份吸收合并基本情况

１

、新增股份数量：

９０８

，

４９８

，

２０４

股

２

、新增股份类型：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３

、新增股份面值：人民币

１．００

元

４

、新增股份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

日

５

、限售期限：

金科投资、黄红云、陶虹遐、黄斯诗、黄一峰、王小琴、王天碧、黄星顺、黄晴、黄净、陶建承诺通过本

次吸收合并获取的

ＳＴ

东源的股份自本次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转让。 限售期届满后，股份的

转让按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本次新增股份发行前，金科投资持有本公司的股份

３３

，

５６４

，

３１４

股。 金科投资承诺：自本次新增股份

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其持有的上述股份不得转让。 限售期届满后，股份的转让按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

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蒋思海、宗书声、夏雪、聂铭、傅孝文、李战洪、罗利成、陈昌凤、陈红、重庆成长投资有限公司、重庆

展宏投资有限公司承诺通过本次吸收合并获取的

ＳＴ

东源的股份自本次新增股份上市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

转让。 限售期届满后，股份的转让按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深圳市君丰渝地投资合伙企业、深圳市平安创新资本投资有限公司、红星家具集团有限公司、无锡

润泰投资有限公司承诺通过本次吸收合并获取的

ＳＴ

东源的股份自本次新增股份上市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

转让。 限售期届满后，股份的转让按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本次新增股份发行前，黄一峰原持有本公司的股份

１２

，

２００

股。 黄一峰承诺：自本次新增股份上市日

起

３６

个月内，其持有的上述股份不得转让。 限售期届满后，转让之后的所得收益归上市公司所有。

６

、具体方案说明：

本公司采用新增股份吸收合并金科集团，金科集团全体股东以其拥有的金科集团权益折为本公司

的股本，成为本公司股东。 本公司本次新增股份吸收合并金科集团完成后，金科集团将注销法人资格，

金科集团的资产、负债、业务和人员全部由本公司承继。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８

日，金科投资、黄红云、陶虹遐出具了《关于利润预测补偿的承诺函》，就本次交易完成

后的利润补偿期间、补偿期间的预测利润合计数、补偿实施等事项作出了明确的承诺。

金科投资及实际控制人黄红云、陶虹遐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出具补充承诺：在《吸收合并协议》约定

的过渡期结束后

２

月内， 由本公司聘请具有相应资质的会计师事务所对金科集团过渡期内的损益情况

进行专项审计。 若金科集团在过渡期内发生经营亏损，金科投资、黄红云及陶虹遐将在该专项审计报告

出具之日起

３０

日内以现金方式向本公司全额弥补亏损，亏损额以该专项审计报告确定的数据为准。

为充分保护公司股东的合法权益，本次吸收合并中，金科投资将向除承诺放弃现金选择权的重庆

渝富、金科投资外的公司其他股东提供一项现金选择权，享有现金选择权的公司股东决定全部或部分

行使该项权利的，由金科投资支付现金对价后收购该等股东转让的股份。 现金选择权价格与本次交易

新增股份价格相同，即

５．１８

元

／

股。

关于本次新增股份吸收合并方案的详细情况， 请投资者阅读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１

日刊登在巨潮资讯

网站（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ｚｓｅ．ｃｎ

）的《重庆东源产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新增

股份吸收合并重庆市金科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暨关联交易报告书（修订稿）》全文及相关文件。

（三）本次新增股份吸收合并对象情况介绍

本次新增股份吸收合并的交易对方为金科集团的全体股东（共计

２６

名），其股东名称、出资额及比

例如下：

股东名称 占金科集团的注册资本

（

万元

）

出资比例

（

％

）

重庆市金科投资有限公司

３

，

４２４．８６１７ ２４．５５３０

黄红云

３

，

１４７．３２８９ ２２．５６３５

陶虹遐

１

，

５３２．１４５９ １０．９８４１

深圳市平安创新资本投资有限公司

１

，

２００．９６７２ ８．６０９８

深圳市君丰渝地投资合伙企业

９２０．１６５７ ６．５９６７

红星家具集团有限公司

８０４．９９４８ ５．７７１１

黄一峰

７２１．３４２２ ５．１７１４

重庆展宏投资有限公司

５１９．００１３ ３．７２０７

王小琴

４０８．６９７８ ２．９３００

黄斯诗

４００．００００ ２．８６７６

黄星顺

１６９．５０６０ １．２１５２

重庆成长投资有限公司

１６１．５６２３ １．１５８３

无锡润泰投资有限公司

１３９．４８７８ １．００００

王天碧

４５．２０１６ ０．３２４１

黄晴

４５．２０１６ ０．３２４１

黄净

４５．２０１６ ０．３２４１

蒋思海

４０．００００ ０．２８６８

宗书声

３５．００００ ０．２５０９

夏雪

３０．００００ ０．２１５１

聂铭

２５．１５０８ ０．１８０３

傅孝文

２５．００００ ０．１７９２

李战洪

２３．８１５５ ０．１７０７

罗利成

２３．００００ ０．１６４９

陶建

２３．００００ ０．１６４９

陈昌凤

２２．１５０８ ０．１５８８

陈红

１６．００００ ０．１１４７

合计

１３

，

９４８．７８３５ １００．００

（四）本次新增股份吸收合并交接情况

１

、资产交接

本次新增股份吸收合并的交割基准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９

日（交割完成日），

ＳＴ

东源于

与金科集团签署了《关于新增股份吸收合并相关事宜的交割确认书》，双方确认：金科集团的所有资产

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９

日全部移交与

ＳＴ

东源。 目前，需要办理过户登记手续的资产中，金科集团下属的

３１

家子

公司已经办理完毕股东变更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金科集团名下的房屋、土地及车辆已办理完毕过户

变更登记手续；金科集团名下的商标、专利过户变更申请已受理，但尚未办理完毕，

ＳＴ

东源将尽量于本

次新增股份托管登记完成起六个月内办理完成。

２

、债务处理

本次合并完成后，金科集团的债务将由

ＳＴ

东源承继。 为此，金科集团向其主要债权人发出了债务转

移通知函并已取得了其同意函。

ＳＴ

东源、金科集团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相关合并方案后，分别于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３０

日、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１１

日就本次新增股份吸收合并发布了 《重庆东源产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吸收

合并事宜的债权人公告》、《重庆市金科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关于吸收合并事宜的债权人公告》，履行了

《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四条要求的债权人通知和公告程序。 经

ＳＴ

东源、金科集团确认，在公告确定的期限

内，没有债权人向

ＳＴ

东源、金科集团申请要求提前清偿或提供相应担保。

３

、员工安置

根据

ＳＴ

东源与金科集团签署的《吸收合并协议》及金科集团职工代表大会相关决议，金科集团全体

员工将由

ＳＴ

东源全部接受。

ＳＴ

东源已与金科集团的员工重新签订了《劳动合同》；金科集团控股子公司

的员工继续履行此前签署的劳动合同。

４

、资质申领

金科集团现拥有房地产开发一级资质证书（建开企［

２００４

］

４３４

号），其从事房地产开发的子公司均

具有不同等级的开发资质。 在本次交易完成后，金科集团将被注销。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４

日，

ＳＴ

东源已向重庆市

城乡建设委员会申领了房地产开发企业暂定资质证书（二级），承接金科集团（母公司）的在建房地产项

目；本次吸收合并完成后，

ＳＴ

东源将依照《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管理规定》及时向建设主管部门重新申

领房地产开发资质。

５

、业务交割

截至交割日，金科集团项下的所有资产包括但不限于股权、房产、土地、设备、车辆等资产（商标、专

利除外， 该等商标和专利无账面价值）已并入上市公司。 金科集团与

ＳＴ

东源届时将依据《吸收合并协

议》的约定，就商标、专利的权属变更尽快办理有关权属持有人变更登记手续。

（五）本次新增股份吸收合并实施及股份交付情况

本次新增股份吸收合并完成后，本公司共计新增股份

９０８

，

４９８

，

２０４

股。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

日，本公司在登

记公司办理了新增股份的登记过户手续， 本公司因本次新增股份吸收合并发行的合计

９０８

，

４９８

，

２０４

股

股份已经完成交付和登记手续。

（六）金科集团法人资格注销情况及

ＳＴ

东源工商变更情况

截至本公告公告之日，金科集团法人资格注销的工商登记手续正在办理过程中。

就本次新增股份吸收合并导致

ＳＴ

东源注册资本增加事宜， 京都天华已出具了 【京都天华验字

（

２０１１

） 第

０１３９

号】《验资报告》，

ＳＴ

东源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８

日在重庆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完毕注册资本

工商变更手续。

（七）本次新增股份吸收合并的相关后续事项

相关后续事项主要有：

１

、金科集团拥有的商标、专利已向主管部门或代理机构递交了过户申请并取得受理通知书，正在

办理过户至

ＳＴ

东源的手续。

２

、金科集团法人资格注销的工商登记手续正在办理过程中。

３

、金科集团本部员工的社会保险及住房公积金账户的注销及转移手续正在办理过程中。

４

、金科投资、黄红云、陶虹遐等主体继续履行关于本次吸收合并所作的全部承诺和保证。

（八）独立财务顾问、律师关于本次交易实施过程的结论性意见

１

、独立财务顾问关于本次交易实施过程的结论意见

安信证券经过核查后认为：本次新增股份吸收合并事项的实施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

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上市公

司已依法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本次吸收合并所涉及的生效条件均获满足，本次新增股份发行登记

手续已经办理完毕，上市公司已合法取得标的资产的所有权，并已就本次新增股份吸收合并事宜办理

完毕注册资本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实施有助于提高上市公司的资产质量和持续发

展能力、促进上市公司的长远发展，符合上市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２

、律师关于本次交易实施过程的结论意见

中伦律师经过核查后认为：本次交易已经依法取得了全部的、必要的批准和授权，依法可以实施；

ＳＴ

东源、金科集团已经履行了相关的信息披露义务；相关后续事项的履行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在交

易各方按照其签署的相关协议的约定和作出的相关承诺全面履行各自的相关义务的情况下相关后续

事项对上市公司不存在重大法律风险；本次合并的实施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重组管理办法》等

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三、本次新增股份吸收合并前后公司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新增股份吸收合并前后本公司前

１０

名股东变化情况

１

、本次新增股份吸收合并完成登记（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

日）前，本公司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期末股数

（

股

）

比例

（％）

有限售条件

股份数

（

股

）

持有股份的

质押

、

托管或

冻结情况

１

重庆渝富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４５，０８１，８４７ １８．０３ －

无

２

重庆市金科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３３，５６４，３１４ １３．４２ ３３，５６４，３１４

无

３

中国工商银行

－

富国天惠精选成长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９，９００，７００ ３．９６ －

不详

４

中国建设银行

－

华宝兴业收益增长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４，９２９，７９１ １．９７ －

不详

５

交通银行

－

国泰金鹰增长证券投资

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４，７９８，２４６ １．９２ －

不详

６

中国工商银行

－

广发行业领先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４，７００，０００ １．８８ －

不详

７

中国农业银行

－

国泰金牛创新成长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４，４３８，８２３ １．７８ －

不详

８

海通

－

中行

－

富通银行 境外法人

４，０３９，８３２ １．６２ －

不详

９

中国工商银行

－

华安中小盘成长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３，９７９，７４６ １．５９ －

不详

１０

中国建设银行

－

富国天博创新主题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３，７００，０００ １．４８ －

不详

２

、本次新增股份吸收合并完成登记后，本公司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期末股数

（

股

）

比例

（％）

有限售条件

股份数

（

股

）

持有股份的

质押

、

托管或

冻结情况

１

重庆市金科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２５２，８３５，３５５ ２１．８２ ２５２，８３５，３５５

无

２

黄红云 境内自然人

２０６，１２３，２１３ １７．７９ ２０６，１２３，２１３

无

３

陶虹遐 境内自然人

１００，３４２，４９６ ８．６６ １００，３４２，４９６

无

４

深圳市平安创新资本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７８，６５３，１１４ ６．７９ ７８，６５３，１１４

无

５

深圳市君丰渝地投资合伙企业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６０，２６３，０１０ ５．２０ ６０，２６３，０１０

无

６

红星家具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５２，７２０，２９７ ４．５５ ５２，７２０，２９７

无

７

黄一峰 境内自然人

４７，２５３，９６５ ４．０８ ４７，２４１，７６５

无

８

重庆渝富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４５，０８１，８４７ ３．８９

无

９

重庆展宏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３３，９９０，１６１ ２．９３ ３３，９９０，１６１

无

１０

王小琴 境内自然人

２６，７６６，２２２ ２．３１ ２６，７６６，２２２

无

３

、本次新增股份吸收合并完成登记（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

日）后，本公司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如

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期末股数

（

股

）

比例

（％）

１

重庆渝富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４５，０８１，８４７ ３．８９

２

中国工商银行

－

富国天惠精选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９，９００，７００ ０．８５

３

中国建设银行

－

华宝兴业收益增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４，９２９，７９１ ０．４３

４

交通银行

－

国泰金鹰增长证券投资基金

４，７９８，２４６ ０．４１

５

中国工商银行

－

广发行业领先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４，７００，０００ ０．４１

６

中国农业银行

－

国泰金牛创新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４，４３８，８２３ ０．３８

７

海通

－

中行

－

富通银行

４，０３９，８３２ ０．３５

８

中国工商银行

－

华安中小盘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３，９７９，７４６ ０．３４

９

中国建设银行

－

富国天博创新主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３，７００，０００ ０．３２

１０

中国工商银行

－

上投摩根内需动力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３，５０３，９７８ ０．３０

（二）本次新增股份吸收合并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表

本次新增股份吸收合并完成后， 公司的股本增加

９０８

，

４９８

，

２０４

股， 公司总股本变更为

１

，

１５８

，

５４０

，

０５１

股。

新增股份登记过户完成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化情况如下：

证券类别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 本次变动后

数量

（

股

）

比例

（

％

）

新增股份

（

股

）

数量

（

股

）

比例

（

％

）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３３

，

５６４

，

３１４ １３．４２ ９０８

，

４９８

，

２０４ ９４２

，

０６２

，

５１８ ８１．３１

国有法人股

境内非国有法人股

３３

，

５６４

，

３１４ １３．４２ ４６４

，

６１３

，

８３９ ４９８

，

１７８

，

１５３ ４３．００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４４３

，

８８４

，

３６５ ４４３

，

８８４

，

３６５ ３８．３１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２１６

，

４７７

，

５３３ ８６．５８ ２１６

，

４７７

，

５３３ １８．６９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１６

，

４７７

，

５３３ ８６．５８ ２１６

，

４７７

，

５３３ １８．６９

合计

２５０

，

０４１

，

８４７ １００．００ １

，

１５８

，

５４０

，

０５１ １００．００

（三）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变动情况

本次新增股份吸收合并后，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变动情况如下：

姓名 职务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 本次变动后

数量

（

股

）

比例

（

％

）

新增股份

（

股

）

数量

（

股

）

比例

（

％

）

黄红云 董事长

２０６

，

１２３

，

２１３ ２０６

，

１２３

，

２１３ １７．７９

蒋思海 董事

２

，

６１９

，

６５９ ２

，

６１９

，

６５９ ０．２３％

罗利成 董事

１

，

５０６

，

３０３ １

，

５０６

，

３０３ ０．１３％

宗书声 董事

２

，

２９２

，

２０１ ２

，

２９２

，

２０１ ０．２０％

傅孝文 董事

１

，

６３７

，

２８６ １

，

６３７

，

２８６ ０．１４％

周 健 董事

－ －

陈兴述 独立董事

－ － －

刘 斌 独立董事

－ － －

袁小彬 独立董事

－ － －

陈显伦 监事

－ － －

周杨梅 监事

－ － －

龙 涛 监事

－ － －

刘忠海 董事会秘书

－ － －

（四）本次新增股份吸收合并前后公司控制权的变化情况

本次新增股份吸收合并前，金科投资持有公司

３３

，

５６４

，

３１４

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为公司第二大股

东，黄红云、陶虹遐分别持有金科投资

６０％

、

４０％

的股权，黄红云、陶虹遐夫妇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目

前，公司董事会由

９

名董事（含

３

名独立董事）组成，其中

６

名非独立董事中有

５

名董事由金科投资提名推

荐，占公司董事会成员中非独立董事的

２／３

以上。

本次新增股份吸收合并完成后，黄红云、陶虹遐及金科投资合计持有公司的股份比例达到

４８．２８％

，

黄红云、陶虹遐夫妇仍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五）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１

、对主营业务方面的影响

本次新增股份吸收合并完成后， 公司将成为一家以房地产开发与销售为主营业务的上市公司，彻

底改变多年来无主营业务的困局。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拥有较多的在建房地产项目及充足的土

地储备，主营业务突出、市场地位显著，可大大提高公司的综合实力和抗风险能力。

２

、对公司治理结构方面的影响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深交所主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继续完善公司治理结构。 控股股东金科投资及实际控制人

黄红云、陶虹遐已出具《关于保证“五独立”的承诺函》，确保公司人员独立、资产完整、业务独立完整、财

务独立、机构独立；此外，金科投资、黄红云、陶虹遐夫妇、黄斯诗、黄一峰、王小琴、王天碧、黄星顺、黄

晴、黄净、陶建出具承诺如下：本次交易完成后，除黄红云以外，承诺人中的其他人员均不会在

ＳＴ

东源担

任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 承诺人将严格遵守

ＳＴ

东源《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关联交易

管理制度》等制度的规定，并依照《公司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行使股东权利、履行股东义务，促使

ＳＴ

东

源不断完善公司治理架构。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仍具有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与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

人在业务、资产、人员、机构、财务等方面独立，具有独立经营能力。

３

、对关联交易方面的影响

本次交易完成后，为了避免或减少将来可能产生的关联交易，公司控股股东金科投资及实际控制

人黄红云、陶虹遐夫妇承诺：

“我们及我们的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或我们拥有实际控制权或重大影响的其他公司不会利用

拥有的上市公司股东权利或者实际控制能力操纵、指使上市公司或者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使得上市公司以不公平的条件，提供或者接受资金、商品、服务或者其他资产，或从事任何损害上市

公司利益的行为。

我们及我们的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或我们拥有实际控制权或重大影响的其他公司与上市公司

进行关联交易均将遵循平等、自愿、等价、有偿的原则，保证交易公平、公允，维护上市公司的合法权益，

并根据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及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和公司章程，履行相应的审议程序并及时予以

披露。 ”

金科投资、黄红云和陶虹遐出具《关于降低关联交易比例的承诺函》，承诺如下：

ＳＴ

东源吸收合并金

科集团完成后，金科投资、黄红云、陶虹遐夫妇将严格遵守

ＳＴ

东源《公司章程》和《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

规定，

ＳＴ

东源新增日常关联交易比例

２０１０

年不超过

１５％

，并在此基础上逐年降低。

上述承诺的履行将规范金科投资及实际控制人黄红云、陶虹遐夫妇与上市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情

况。

４

、对同业竞争方面的影响

本次交易完成后，金科集团的资产、业务、人员全部进入

ＳＴ

东源，金科集团将注销。 金科投资及实际

控制人黄红云、陶虹遐除金科集团以外没有其他从事房地产业务的资产或投资，为了从根本上避免和

消除同业竞争，金科投资及实际控制人黄红云、陶虹遐作出了《不竞争承诺函》。 承诺如下：

“如我们及我们的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或我们拥有实际控制权或重大影响的其他公司现有经

营活动可能在将来与上市公司发生同业竞争或与上市公司发生利益冲突，我们将放弃或将促使我们之

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或我们拥有实际控制权或重大影响的其他公司无条件放弃可能发生同业竞争

的业务，或将我们之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或我们拥有实际控制权或重大影响的其他公司以公平、公

允的市场交易价格，在适当时机全部注入上市公司”。

实际控制人黄红云、陶虹遐的一致行动人黄一峰、王小琴、王天碧、黄斯诗、黄星顺、黄晴、黄净和陶

建均出具了相关承诺函，其目前所直接和间接控制的企业（除金科集团及其子公司外）不从事房地产开

发与经营的业务，今后将不会从事任何与上市公司目前或未来所从事的业务发生或可能发生竞争的业

务。

若上述承诺函得到有效实施，可有效避免上市公司与黄红云、陶虹遐及其一致行动人及该等人员

控制的其他企业产生新的同业竞争。

四、本次交易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一）公司最近两年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万元

项 目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计

４７

，

０５４．１３ ４４

，

５３５．９０

负债总计

７７７．３３ ６４３．９５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４６

，

２７６．８０ ４３

，

８９１．９５

每股净资产

（

元

／

股

）

１．８５１ １．７５５

项 目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营业收入

６６．２８ ７２．３４

利润总额

３

，

１７１．２５ １

，

３８８．４６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２

，

３８４．８５ １

，

６６２．７４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９５ ０．０６６

注：若以本次新增股份吸收合并完成后的的公司总股本

１

，

１５８

，

５４０

，

０５１

股为基数，公司

２０１０

年末每

股资产为

０．３９９

元，每股收益为

０．０２１

元。

（二）管理层对本次吸收合并前后公司财务情况的分析

１

、资产构成分析

交易完成前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的资产构成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吸收合并前 吸收合并后

金额 比重 金额 比重

货币资金

２２

，

６９６．３５ ４８．２３％ ５４３

，

４２９．３２ １９．６２％

交易性金融资产

０．００％ ４６９．０４ ０．０２％

应收票据

０．００％ ４０．００ ０．００％

应收账款

０．００％ １２

，

３３６．５２ ０．４５％

预付款项

０．００％ ３７

，

１０３．１２ １．３４％

其他应收款

４００．４６ ０．８５％ １１７

，

４５６．５９ ４．２４％

存货

０．００％ １

，

８８１

，

７７７．２５ ６７．９３％

其他流动资产

０．００％ ８６

，

００６．２５ ３．１０％

流动资产合计

２３

，

０９６．８１ ４９．０９％ ２

，

６７８

，

６１８．０９ ９６．７０％

持有至到期投资

０．００％ － ０．００％

长期股权投资

７

，

１１８．５０ １５．１３％ １１

，

０１７．８８ ０．４０％

投资性房地产

４５１．４４ ０．９６％ ３１

，

３３６．９４ １．１３％

固定资产

１

，

１４１．６８ ２．４３％ １５

，

０８２．４７ ０．５４％

在建工程

０．００％ ８６３．９４ ０．０３％

无形资产

０．００％ １

，

６５５．８４ ０．０６％

商誉

０．００％ １０

，

２７５．６９ ０．３７％

长期待摊费用

０．００％ ６５６．８０ ０．０２％

递延所得税资产

２４５．７０ ０．５２％ ５

，

５７２．５９ ０．２０％

其他非流动资产

１５

，

０００．００ ３１．８８％ １５

，

０００．００ ０．５４％

非流动资产合计

２３

，

９５７．３２ ５０．９１％ ９１

，

４６２．１６ ３．３０％

资产总计

４７

，

０５４．１３ １００．００％ ２

，

７７０

，

０８０．２５ １００．００％

注： 吸收合并前为

ＳＴ

东源的审计报表， 吸收合并后为以经京都天华经审计的

ＳＴ

东源和金科集团

２００９

年度和

２０１０

年度审计报告为基础编制的备考报表。

本次交易前公司处于无主营业务状态，流动资产的构成中主要是货币资金，非流动资产构成中主

要是长期股权投资、固定资产和其他非流动资产，由于吸收合并前基数偏低，因此，本次交易完成后各

项资产额增加幅度较大，主要体现在货币资金、应收账款、预付账款、存货、固定资产等科目的变化影

响。

从上表分析可以看出，

ＳＴ

东源的资产总额由

４．７１

亿元（合并前）增加至

２７７．０１

亿元（合并后），资产规

模迅速扩张，增长了

５７．８７

倍。

从资产构成来看，合并后

ＳＴ

东源资产结构发生较大变化。 具体如下：流动资产方面，合并后公司的

货币资金为

５４．３４

亿元，表明合并后公司的现金流更加充沛。 合并后公司的存货为

１８８．１８

亿元，占总资产

的比重为

６７．９３％

，有较大幅度的上升，原因是合并后公司从无主营业务变更为主营业务突出的房地产

开发企业，房地产开发企业的存货主要包括拟开发土地、开发成本、开发产品等，房地产企业存货的大

小基本上可以反映该企业的开发经营规模和可持续经营能力。

从非流动资产来看， 非流动资产占总资产比重由合并前的

５０．９１％

下降到合并后的

３．３０％

， 降幅较

大，主要原因是合并后公司主营业务突出，与之匹配的流动资产大幅度增加，从而摊薄了非流动资产的

比重。

通过分析表明，本次合并后公司的资产流动性大幅提高，主营业务突出，资源保有量加大，经营规

模扩大，为合并后公司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２

、负债构成分析

交易完成前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的负债构成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吸收合并前 吸收合并后

金额 比重 金额 比重

短期借款

０．００％ ８６

，

０００．００ ４．１２％

应付票据

０．００％ ５９３．４４ ０．０３％

应付账款

０．００％ １３８

，

２１４．０５ ６．６３％

预收款项

１９．４８ ２．５１％ １

，

０９３

，

０６８．７０ ５２．４３％

应付职工薪酬

２９．３７ ３．７８％ ５６８．６１ ０．０３％

应交税费

５８０．２３ ７４．６４％ ２５

，

１２８．８８ １．２１％

应付股利

０．００％ ２

，

３９１．２７ ０．１１％

其他应付款

１４８．２５ １９．０７％ ３９

，

２４６．９４ １．８８％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０．００％ ３３

，

４８０．００ １．６１％

流动负债合计

７７７．３３ １００．００％ １

，

４１８

，

６９１．８９ ６８．０５％

非流动负债

：

０．００％ ０．００％

长期借款

０．００％ ６５９

，

５３０．００ ３１．６３％

预计负债

０．００％ － ０．００％

递延所得税负债

０．００％ ６

，

６８４．９３ ０．３２％

其他非流动负债

０．００％ － ０．００％

非流动负债合计

－ ０．００％ ６６６

，

２１４．９３ ３１．９５％

负债合计

７７７．３３ １００．００％ ２

，

０８４

，

９０６．８２ １００．００％

注： 吸收合并前为

ＳＴ

东源的审计报表， 吸收合并后为以经京都天华经审计的

ＳＴ

东源和金科集团

２００９

年度和

２０１０

年度审计报告为基础编制的备考报表。

本次交易前公司处于无主营业务状态，各项负债中无银行借款，只有少量的应缴税费和其他应付

款。 由于吸收合并前基数偏低，因此，本次交易完成后各项负债额增加幅度较大，主要体现在银行借款、

应付账款、预收款项、应缴税费、长期借款等科目的变化影响。

从上表分析可以看出，合并后公司的负债总额大幅提高，由

０．０８

亿元（合并前）增加到

２０８．４９

亿元

（合并后），增长了

２６８１

倍，主要原因是合并后公司的预收账款、应付账款、短期借款、一年内到期的流动

负债、长期借款等科目有较大幅度的增加，特别是预收帐款达

１０９．３

亿元，表明合并后的公司未来具有较

强的盈利能力。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合并后公司的流动负债占负债总额的比重比合并前降幅较大，而非流动负

债比重较合并前则明显增长。 这主要是合并后公司从无主营业务转变为房地产开发，而房地产属于资

金密集型行业，需要充足的资金，特别是银行借款合计达

７７．９

亿元，表明合并后的公司具有较强的融资

能力，能确保合并后公司的可持续发展。

从整体负债结构来看，合并后公司的负债结构仍属于比较合理的范围，符合房地产行业的普遍特

征。

３

、现金流状况分析

交易完成前后公司的现金流量对比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吸收合并前 吸收合并后 吸收合并前 吸收合并后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５３６．２９ －３２７

，

４４３．９５ －２

，

０７０．９０ １５５

，

３２１．３１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３４５．４２ －２３

，

６０３．９４ ２０

，

３２６．１６ －２８

，

６１６．８２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６６６

，

７８２．６１ １０

，

４６８．３５

注： 吸收合并前为

ＳＴ

东源的审计报表， 吸收合并后为以经京都天华经审计的

ＳＴ

东源和金科集团

２００９

年度和

２０１０

年度审计报告为基础编制的备考报表。

本次交易前公司处于无主营业务状态，没有筹资活动，经营活动与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也较少，

由于吸收合并前基数偏低，因此，本次交易完成后经营活动、投资活动和筹资活动产的现金流净额变化

幅度较大。

从上表分析可以看出，合并后公司属于房地产开发企业，需要储备大量的土地，因

２０１０

年度支付了

大量的土地款，导致合并后公司的经营活动现金流为负数；筹资活动现金流增幅较大，表明合并后公司

的融资能力较强。 土地储备增加和融资能力的加强，可确保合并后公司的可持续发展。

４

、盈利能力分析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吸收合并前 吸收合并后 变动率 吸收合并前 吸收合并后 变动率

营业收入

６６．２８ ５６７，１８８．４５ ８５５５９０．９６％ ７２．３４ ４３７，３９５．２８ ６０４５６１．８３％

利润总额

３，１７１．２５ ９８，８１４．５４ ３０１５．９５％ １，３８８．４６ ７１，９４４．８５ ５０８１．６２％

净利润

２，３８４．８５ ８２，２８７．０１ ３３５０．４１％ １，６６２．７４ ６５，６４９．０７ ３８４８．２５％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的净利润

２，３８４．８５ ８２，８２３．５９ ３３７２．９１％ １，６６２．７４ ５８，０８８．９４ ３３９３．５７％

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９５ ０．７１５ ６４９．５４％ ０．０６６ ０．５０１ ６５４．００％

净资产收益率

５．１５％ １２．０９％ １３４．５６％ ３．７９％ ２２．２３％ ４８６．７９％

注： 吸收合并前为

ＳＴ

东源的审计报表， 吸收合并后为以经京都天华经审计的

ＳＴ

东源和金科集团

２００９

年度和

２０１０

年度审计报告为基础编制的备考报表。

本次交易前公司处于无主营业务状态，致使营业收入、净利润规模较小，各项盈利能力指标较低。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的营业收入规模、利润总额、净利润等指标均有较大幅度的提高，

２０１０

年度合并

后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达

８．２８

亿元， 每股收益达

０．７１

元， 表明合并后公司具有较强的盈利能力；

２０１０

年度合并后的净资产收益率为

１２．０９％

，比合并前有较大幅度的提高，表明合并后公司的资本投资

回报率大幅度提高。

五、新增股份的数量及上市时间

公司本次新增股份数量为

９０８

，

４９８

，

２０４

股，公司新增股份上市日期为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３

日。

六、备查文件

１

、登记公司出具的《证券登记确认书》；

２

、京都天华出具的【京都天华验字（

２０１１

）第

０１３９

号】《验资报告》；

３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１

日刊登的《重庆东源产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新增股份吸收合并重庆市金

科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暨关联交易报告书（修订稿）》；

４

、安信证券出具的《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新增股份吸收合并重

庆市金科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暨关联交易实施结果之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５

、中伦律师出具的《关于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新增股份吸收合并重庆市金科实业（集团）有

限公司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年８月２２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５６

证券简称：

ＳＴ

东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７

号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新增股份

吸收合并重庆市金科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暨关联交易相关承诺事项及履行情况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７

日，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原名称为重庆东源产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

ＳＴ

东源”、“公司”或“本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重庆东源产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吸收合并

重庆市金科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７９９

号】，核准公司本次新增股份吸收合并重

庆市金科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科集团”）。

根据《重庆东源产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新增股份吸收合并重庆市金科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暨关联

交易报告书》，重庆市金科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科投资”）及其实际控制人黄红云、陶虹遐夫妇及

金科集团的其他

２３

名股东等各方，以及中介机构做出的承诺事项及目前的履行情况如下：

承诺人 承诺事项 主要内容 承诺履行情况

金科投资

、

黄红

云

、

陶虹遐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涉

及标的资产的业绩及

补偿承诺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８

日

，

出具了

《

关于利润预测补偿的承诺函

》，

承诺如

下

：

根据重庆华康资产评估土地房产估价有限责任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６

日出具的

【

重康评报字

（２００９）

第

３１

号

】《

资产评估报告

书

》，

金科集团全部股东持有的金科集团

１００％

权益在利润补偿

期间三年

（２０１１－２０１３

年

）

的净利润预测数合计金额为

２０９，

８８３．８１

万元

。

如出现原补偿协议约定需由金科投资

、

黄红云

、

陶虹遐补足利润

差额的情形时

，

金科投资

、

黄红云

、

陶虹遐同意由

ＳＴ

东源以人民

币

１．００

元总价回购本次吸收合并中的金科投资

、

黄红云

、

陶虹遐

持有的部分新增股份并予以注销

。

在利润补偿期间届满后

，ＳＴ

东源将聘请具备相关资质的独立第

三方专业机构对金科集团全体股东拥有的金科集团

１００％

权益

进行减值测试

，

如果减值额占金科集团全体股东持有的金科集

团

１００％

权益作价的比例大于补偿股份数量总数占认购股份总

数的比例

，

则我们应另行补偿股份

。

截至目前

，

该承诺正在履行期内

。

金科投资

、

黄红

云

、

陶虹遐

关于承担过渡期亏损

的承诺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

出具

《

过渡期经营亏损弥补承诺函

》，

承诺如

下

：

在

《

吸收合并协议

》

约定的过渡期结束后

２

月内

，

由

ＳＴ

东源聘

请具有相应资质的会计师事务所对金科集团过渡期内损益情况

进行专项审计

。

若金科集团在过渡期内发生经营亏损

，

金科投

资

、

黄红云及陶虹遐将在该专项审计报告出具之日起

３０

日内以

现金方式向

ＳＴ

东源全额弥补亏损

，

亏损额以该专项审计报告确

定的数据为准

。

截至目前

，

该承诺正在履行期内

。

过

渡期结束后公司将启动专项审计工

作

。

金科集团的

２６

名

股东

关于股份锁定期的承

诺

１、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１３

日

，

出具了

《

关于新增股份限制流通或转让的承

诺

》，

承诺如下

：

金科集团股东中的金科投资

、

黄红云

、

陶虹遐

（

俩人系夫妻关系

）

及其家族成员黄斯诗

、

黄一峰

、

王小琴

、

王天碧

、

黄星顺

、

黄晴

、

黄

净

、

陶建以其拥有的金科集团权益折为的

ＳＴ

东源本次新增股

份

，

自本次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得转让

。

限售期限届

满后

，

股份的转让按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有关规定执

行

。

金科集团股东中的深圳市君丰渝地投资合伙企业

、

深圳市平安

创新资本投资有限公司

、

红星家具集团有限公司及无锡润泰投

资有限公司以其拥有的金科集团权益折为的

ＳＴ

东源本次新增

股份的限售期如下

：

若本次新增股份在证券登记结算公司完成

登记时

，

该等主体持续拥有金科集团权益的时间不足

１２

个月的

，

则该等主体以该部分金科集团权益折为的

ＳＴ

东源本次新增股

份

，

自本次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得转让

；

若本次新增

股份在证券登记结算公司完成登记时

，

该等主体持续拥有金科

集团权益的时间已满

１２

个月的

，

则该等主体以该部分金科集团

权益折为的

ＳＴ

东源本次新增股份

，

自本次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得转让

。

限售期届满后

，

股份转让按中国证监会及深

圳证券交易所有关规定执行

。

２、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１３

日

，

出具了

《

关于原持有重庆东源产业发展股份

有限公司股份限制流通或转让的承诺

》，

承诺如下

：

本次新增股份发行前

，

金科投资持有

ＳＴ

东源的股份

３３，５６４，３１４

股

。

自本次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

，

其持有的上述股份不

得转让

。

限售期届满后

，

股份的转让按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

易所有关规定执行

。

３、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

，

金科集团股东中的蒋思海

、

宗书声

、

夏雪

、

聂

铭

、

傅孝文

、

李战洪

、

罗利成

、

陈昌凤

、

陈红

、

重庆成长投资有限公

司

、

重庆展宏投资有限公司出具了

《

关于新增股份限制流通或转

让的补充承诺

》，

承诺如下

：

我们以其拥有的金科集团权益折为的

ＳＴ

东源本次新增股份

，

自

本次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得转让

。

限售期届满后

，

股

份的转让按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有关规定执行

。

４、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１０

日

，

黄一峰出具了

《

承诺函

》，

承诺如下

：

本次购入

１２，２００

股

ＳＴ

东源股票自买入之日起至本次新增股份发行结束

之日止以及自本次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会转让

，

限

售期届满后

，

转让之后的所得收益归上市公司所有

。

截至目前

，

不存在违背该承诺的情

形

。

该承诺正在履行期内

。

金科投资

、

黄红

云

、

陶虹遐

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

承诺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１３

日

，

金科投资

、

黄红云

、

陶虹遐出具

《

不竞争承诺

函

》，

承诺如下

：

只要我们仍直接或间接对上市公司拥有控制权或重大影响

，

我

们及我们的全资子公司

、

控股子公司或我们拥有实际控制权或

重大影响的其他公司将不会从事任何与上市公司目前或未来所

从事的业务发生或可能发生竞争的业务

。

如我们及我们的全资子公司

、

控股子公司或我们拥有实际控制

权或重大影响的其他公司现有经营活动可能在将来与上市公司

发生同业竞争或与上市公司发生利益冲突

，

我们将放弃或将促

使我们之全资子公司

、

控股子公司或我们拥有实际控制权或重

大影响的其他公司无条件放弃可能发生同业竞争的业务

，

或将

我们之全资子公司

、

控股子公司或我们拥有实际控制权或重大

影响的其他公司以公平

、

公允的市场交易价格

，

在适当时机全部

注入上市公司

。

截至目前

，

不存在违背该承诺的情

形

。

金科投资

、

黄红

云

、

陶虹遐及一致

行动人黄斯诗

、

黄

一峰

、

王小琴

、

王

天碧

、

黄星顺

、

黄

晴

、

黄净

、

陶建

收 购 人 避 免 同 业 竞

争

、

保持被收购公司

经营独立性等的承诺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

出具了

《

收购人避免同业竞争

、

保持被收购公

司经营独立性等的说明

》，

作为收购人作出如下承诺

：

１、

保证上市公司独立性

：

包括保证收购人与上市公司之间的人

员独立

、

资产独立完整

、

财务独立

、

机构独立

、

业务独立

。 ２、

减少

和规范关联交易

：

保证交易公平

、

公允

，

维护上市公司的合法权

益

，

并根据法律

、

行政法规

、

中国证监会及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和

公司章程

，

履行相应的审议程序并及时予以披露

。３、

回避同业竞

争

：

只要收购人仍直接或间接对上市公司拥有控制权或重大影

响

，

收购人及收购人的全资子公司

、

控股子公司或收购人拥有实

际控制权或重大影响的其他公司将不会从事任何与上市公司目

前或未来所从事的业务发生或可能发生竞争的业务

。

如收购人

及收购人的全资子公司

、

控股子公司或收购人拥有实际控制权

或重大影响的其他公司现有经营活动可能在将来与上市公司发

生同业竞争或与上市公司发生利益冲突

，

收购人将放弃或将促

使收购人之全资子公司

、

控股子公司或收购人拥有实际控制权

或重大影响的其他公司无条件放弃可能发生同业竞争的业务

，

或将收购人之全资子公司

、

控股子公司或收购人拥有实际控制

权或重大影响的其他公司以公平

、

公允的市场交易价格

，

在适当

时机全部注入上市公司

。

截至目前

，

不存在违背该承诺的情

形

。

金科投资

、

黄红

云

、

陶虹遐

关于规范和减少关联

交易的承诺

１、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１３

日

，

黄红云

、

陶虹遐夫妇及金科投资出具了

《

规范

关联交易的承诺函

》，

承诺如下

：

我们及我们的全资子公司

、

控股

子公司或我们拥有实际控制权或重大影响的其他公司不会利用

拥有的上市公司股东权利或者实际控制能力操纵

、

指使上市公

司或者上市公司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

，

使得上市公司以不

公平的条件

，

提供或者接受资金

、

商品

、

服务或者其他资产

，

或从

事任何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行为

。

我们及我们的全资子公司

、

控股子公司或我们拥有实际控制权

或重大影响的其他公司与上市公司进行关联交易均将遵循平

等

、

自愿

、

等价

、

有偿的原则

，

保证交易公平

、

公允

，

维护上市公司

的合法权益

，

并根据法律

、

行政法规

、

中国证监会及交易所的有

关规定和公司章程

，

履行相应的审议程序并及时予以披露

。

２、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

，

金科投资

、

黄红云和陶虹遐出具了

《

关于降

低关联交易比例的承诺函

》，

承诺如下

：ＳＴ

东源吸收合并金科集

团完成后

，

金科投资

、

黄红云

、

陶虹遐夫妇将严格遵守

ＳＴ

东源

《

公司章程

》

和

《

关联交易管理制度

》

的规定

，ＳＴ

东源新增日常关

联交易比例

２０１０

年不超过

１５％，

并在此基础上逐年降低

。

截至目前

，

不存在违背该承诺的形

。

金科投资

关于提供现金选择权

的承诺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１３

日

，

出具了

《

承诺函

》，

承诺如下

：

在本次吸收合并

中

，

金科投资将向除承诺放弃现金选择权的重庆渝富

、

金科投资

外的公司其他股东提供一项现金选择权

，

享有现金选择权的公

司股东决定全部或部分行使该项权利的

，

由金科投资支付现金

对价后收购该等股东转让的股份

。

现金选择权价格与本次交易

新增股份价格相同

，

即

５．１８

元

／

股

。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０

日

，ＳＴ

东源刊登了

《

现

金选择权实施公告

》，ＳＴ

东源现金

选择权申报期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３

日

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７

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４

日

，

ＳＴ

东源刊登了

《

现金选择权实施结

果公告

》，

中伦律师出具了

《

关于吸

收合并重庆市金科实业

（

集团

）

有限

公司所涉现金选择权实施事宜的法

律意见书

》。

经确认

，

在上述现金选

择权申报期间内

，

未有

ＳＴ

东源的股

东申报行使现金选择权

。

现金选择

权已实施完毕

。

金 科 集 团

、ＳＴ

东

源

关于清偿债务和提供

担保的承诺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１３

日

，

根据

《

公司法

》

的规定

：

公司应当自作出合并决

议之日起十日内通知债权人

，

并于三十日内在报纸上公告

。

债权

人自接到通知书之日起三十日内

，

未接到通知书的自公告之日

起四十五日内

，

可以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

。

公

司和金科集团承诺履行债权人通知及公告程序

。

金科集团已向主要债权人发出了债

务转移通知函并已取得了其同意

函

；ＳＴ

东源

、

金科集团分别于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３０

日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１１

日就本次新

增股份吸收合并发布了

《

关于吸收

合并事宜的债权人公告

》，

截至公告

中规定的时间内

，

未有债权人要求

公司和金科集团清偿债务或者提供

相应的担保

。

金科投资

、

黄红

云

、

陶虹遐

、

黄一

峰

、

王小琴

、

王天

碧

、

黄晴

、

黄净

、

黄

星顺

关于转让金科集团股

权依法缴税的承诺

１、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

，

黄氏家族成员出具了

《

关于依法缴税的承诺

函

》，

承诺如下

：

我们将按照

《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

》

的规定

，

就金科集

团历次股权转让中所获得的收益依法缴纳个人所得税

，

所有与

此相关的责任均由我们承担

。

２、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

，

金科投资出具了

《

关于依法缴税的承诺

函

》，

承诺如下

：

就转让金科集团股权所获得的收益

，

将依法在

２００９

年所得税汇算清缴时缴纳企业所得税

。

已依法履行完毕

金科投资

、

黄红

云

、

陶虹遐

关于承担税收补缴风

险的承诺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

出具了

《

关于承担税务风险的承诺函

》，

承诺如

下

：

如金科集团及下属所有子公司因本次吸收合并前的事项

（

包

括无法律

、

行政法规依据的税收优惠

）

发生财务报表外

（

以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３０

日经审计的财务报表为准

）

的任何税务补缴事项

，

我们

将在税务机关出具税务补缴通知书

／

决定书后

１０

日内无条件地

连带承担金科集团及下属所有子公司应补缴的税款及因此产生

的所有相关费用

。

截至目前

，

不存在违背该承诺的情

形

。

金科投资

、

黄红

云

、

陶虹遐

关于承担其他应收款

回收风险的承诺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

出具了

《

关于应收重庆嘉溢华科技实业有限公

司的款项发生回收风险之承诺

》，

承诺如下

：

若届时金科集团无

法收回或不能足额收回该

３０，０００

万元其他应收款项

（

土地整治

款

），

则所造成的损失及相关费用由金科投资

、

黄红云

、

陶虹遐无

条件地连带承担

。

截至目前

，

不存在违背该承诺的情

形

。

金科投资

、

黄红

云

、

陶虹遐

关于承担相关政府部

门处以罚款的承诺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１３

日

，

出具了

《

承诺函

》，

承诺如下

：

若金科集团及其控

股子公司目前已开工房地产项目从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３０

日起

，

因规划

、

环保和土地等经营行为再受到相关政府部门的罚款

，

则该等罚

款由金科投资

、

黄红云和陶虹遐承担

。

截至目前

，

不存在违背该承诺的情

形

。

金科投资

、

黄红

云

、

陶虹遐

关于承担未了结诉讼

的承诺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

出具了

《

对未了结诉讼导致金科集团净资产减

少进行弥补的承诺函

》，

承诺如下

：

如金科集团及其子公司未了结的诉讼导致本次交易金科集团净

资产

（

以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３０

日经审计的金科集团合并会计报表为准

）

减少的

，

则由我们向上市公司以现金方式予以补足

。

截至目前

，

不存在违背该承诺的情

形

。

金科集团

关于清理关联方资金

占用

、

担保及抵押的

承诺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１０

日

，

出具

《

承诺函

》，

承诺如下

：

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１０

日

，

重庆市金科实业

（

集团

）

有限公司已经清理

完毕所有的关联方资金占用

、

关联方担保及抵押事项

，

目前不存

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关联方资金占用

、

关联方担保及抵押事项

。

同时承诺自本承诺函出具后

，

不再发生一切非经营性业务往来

的关联方资金占用

、

关联方担保及抵押事宜

。

截至目前

，

不存在违背该承诺的情

形

。

金科投资

交易标的的控股股东

关 于 关 联 方 资 金 占

用

、

担保及抵押的承

诺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１０

日

，

出具

《

承诺函

》，

承诺如下

：

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１０

日

，

重庆市金科投资有限公司目前不存在应披

露而未披露的占用重庆市金科实业

（

集团

）

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

公司的资金

、

资产事项

。

同时承诺自本承诺函出具后

，

不与重庆市金科实业

（

集团

）

有限

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发生一切非经营性业务往来的资金占用

、

担保及抵押事宜

。

截至目前

，

不存在违背该承诺的情

形

。

金科投资

、

黄红

云

、

陶虹遐

关于税收风险转移的

承诺函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１３

日

，

出具

《

承诺函

》，

承诺如下

：

如发生本次吸收合并前财务报表外的补税事项

，

重庆市金科投

资有限公司

、

黄红云

、

陶虹遐将共同承担应补缴相应的税款及费

用

。

截至目前

，

不存在违背该承诺的情

形

。

金科投资

、

黄红

云

、

陶虹遐

关于保证五独立的承

诺函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１３

日

，

出具

《

关于保证

“

五独立

”

的承诺函

》，

承诺如下

：

作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期间

，

与上市公司在人员

、

资产

、

财务

、

机构

、

业务等方面相互独立

。

截至目前

，

不存在违背该承诺的情

形

。

金科投资

、

黄红

云

、

陶虹遐

、

黄斯

诗

、

黄一峰

、

王小

琴

、

王天碧

、

黄星

顺

、

黄晴

、

黄净

、

陶

建

关于完善公司治理的

承诺函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

，

出具

《

关于完善公司治理的承诺函

》，

承诺如

下

：

本次交易完成后

，

除黄红云以外

，

承诺人中的其他人员均不

会在

ＳＴ

东源担任董事

、

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

。

承诺人将严格遵

守

ＳＴ

东源

《

公司章程

》、《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

关联交易管理制

度

》

等制度的规定

，

并依照

《

公司法

》

等法律

、

法规的规定行使股

东权利

、

履行股东义务

，

促使

ＳＴ

东源不断完善公司治理架构

。

截至目前

，

不存在违背该承诺的情

形

。

独立财务顾问 尽职承诺

１、

本独立财务顾问已按照规定履行尽职调查义务

，

有充分理由

确信所发表的专业意见与上市公司和交易对方披露的文件内容

不存在实质性差异

；

２、

本独立财务顾问已对上市公司和交易对方披露的文件进行充

分核查

，

确信披露文件的内容与格式符合要求

；

３、

本独立财务顾问有充分理由确信上市公司委托本独立财务顾

问出具意见的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符合法律

、

法规和中国证监会

及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

，

所披露的信息真实

、

准确

、

完整

，

不存

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４、

有关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专业意见已提交本独立财务顾

问内核机构审查

，

内核机构同意出具此专业意见

；

５、

本独立财务顾问在与上市公司接触后至担任独立财务顾问期

间

，

已采取严格的保密措施

，

严格执行风险控制和内部隔离制

度

，

不存在内幕交易

、

操纵市场和证券欺诈问题

。

截至目前

，

不存在违背该承诺的情

形

。

律师 尽职承诺

本所律师已履行了法定职责

，

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

，

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

、

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

，

对

ＳＴ

东源本次交易的相关法律事项

（

以本法律意见书发表意见事

项为准及为限

）

进行了核查验证

。

本所律师保证本法律意见书不

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

。

截至目前

，

不存在违背该承诺的情

形

。

特此公告。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年８月２２日

证券简称：

ＳＴ

东源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５６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８

号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股票交

易撤销其他特别处理及变更行业分类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由于本公司

２００４

年和

２００５

年连续两年亏损， 本公司股票交易于

２００６

年

５

月

９

日被实行退市风险警

示。

２００７

年

６

月

７

日，经本公司董事会申请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核准，本公司股票交易于该日起被撤销退

市风险警示而实行其他特别处理。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５

日，本公司新增股份吸收合并重庆市金科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科集

团”）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７９９

号）。 本次吸收合并完成后，本公司继续存续，金科集团

法人资格将注销，金科集团全部业务、资产与负债、人员等转由本公司承继，本公司转型为房地产上市

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名称由“重庆东源产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相关变更事项已获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予以核准登记并颁发新的营业执

照。

截至目前，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已实施完毕，本次吸收合并置入公司的资产即金科集团是一个

完整经营主体，该经营主体在进入上市公司前已在同一管理层之下持续经营三年以上；金科集团

２０１０

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为

７９

，

９０２．１６

万元，归属于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８０

，

４３８．７４

万元；公司完成本次重组

后盈利能力显著增强，经营业绩明显改善；本次重组资产不存在《上市规则》

１３．３．１

条所述情形。 同时，公

司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情形。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１

日向深圳证券交易

所申请撤销对公司股票交易实行其他特别处理。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核准，自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３

日起对公司股票交易撤销其他特别处理。 本公司股票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２

日停牌

１

天，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３

日恢复交易，证券简称由“

ＳＴ

东源”变更为“金科股份”，股票代码

（

０００６５６

）不变，公司股票的日涨跌幅限制将由

５％

恢复为

１０％

。

同时，公司所属行业由原来的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变更为房地产开发与经营业。

特此公告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一年八月二十二日

关于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新增股份吸收合并重庆市金科实业（集团）

有限公司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之法律意见书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接受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委托，担任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新增股份吸收合并重庆市金科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暨关联交易的专项法律顾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及其他

有关法律、法规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有关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就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新

增股份吸收合并重庆市金科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的实施情况，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第一部分

一、本所申明和承诺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的法律、行政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对本次

交易实施所涉及的有关事实和法律事项进行了核查。

本所仅就与本次交易所涉及实施情况的有关事实和法律事项（以本法律意见书发表意见事项为准

及为限）发表法律意见，本法律意见书不对会计、审计、资产评估、验资等法律专业之外的专业事项和报

告发表意见。 本法律意见书中对有关会计报表、审计报告、评估报告或其他业务报告中某些数据和结论

的引述，并不意味着本所对这些数据、结论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做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保证。 对于该等数

据、报告的内容，本所并不具备核查和做出评价的适当资格。

本法律意见书的出具已得到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如下保证：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提

供的全部资料、文件均是真实、准确、完整的，无隐瞒、虚假和重大遗漏；提供的文件上所有的签名、印鉴

都是真实的，提供文件的复印件与其原件一致。

本所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并基于本所律师对有关事实的了解和

对中国现行的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理解发表法律意见。

本所律师已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

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本次交易所涉及实施情况的有关事实和法律事项进行了核查验证，保证本

法律意见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上市公司为本次交易之目的使用，未经本所书面许可，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或用途。

二、本法律意见书中有关简称

除非本法律意见书明确另有所指，以下词语在本法律意见书中具有如下含义：

本所 指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本次交易

／

本次合并 指

ＳＴ

东源新增股份吸收合并金科集团的行为

上市公司

／ ＳＴ

东源 指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原名

：

重庆东源产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

金科集团 指 重庆市金科实业

（

集团

）

有限公司

金科投资 指 重庆市金科投资有限公司

《

吸收合并协议

》

指

ＳＴ

东源与金科集团及金科集团的全体股东于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１３

日签署的

《

重

庆东源产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新增股份吸收合并重庆市金科实业

（

集

团

）

有限公司暨关联交易协议

》

《

吸收合并补充协议

》

指

ＳＴ

东源与金科集团及金科集团的全体股东于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５

日签署的

《

重

庆东源产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新增股份吸收合并重庆市金科实业

（

集

团

）

有限公司暨关联交易补充协议

》

《

交割确认书

》

指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９

日

，

ＳＴ

东源与金科集团签署的

《

新增股份吸收合并相关事宜

的交割确认书

》

《

验资报告

》

指

京都天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京都天华验字

（

２０１１

）

第

０１３９

号

《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

》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

重组管理办法

》

指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

《

上市规则

》

指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２００８

年版

）

《

公司法

》

指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

证券法

》

指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元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货币

，

人民币元

第二部分 正文

一、本次交易方案简述

根据

ＳＴ

东源与金科集团及金科集团的全体股东签订的《吸收合并协议》、《吸收合并补充协议》及中

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７９９

号”文件，本次交易方案简要如下：

ＳＴ

东源新增股份吸收合并金科集团，金科集团全体股东以其拥有的金科集团

１００％

权益折为

ＳＴ

东源

的股本（人民币普通股），成为

ＳＴ

东源股东；

ＳＴ

东源以新增

９０８

，

４９８

，

２０４

股股份吸收合并金科集团。 吸收

合并完成后，

ＳＴ

东源继续存续，金科集团的法人资格将注销，其全部业务、资产与负债转由

ＳＴ

东源承继。

二、本次交易的批准或授权

（一）金科集团的内部批准

１．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１６

日，金科集团召开了临时股东会会议，同意本次新增股份吸收合并金科集团的相关

事项。

２．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６

日，金科集团召开了临时股东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新

增股份吸收合并重庆市金科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的议案》，授权金科集团董事会处理本次

ＳＴ

东源新增

股份吸收合并金科集团的相关事宜，并同意签订《吸收合并协议》。

３．

金科集团于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５

日召开临时股东会并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本次交易价格的方案，并

同意金科集团就该等调整方案签署《重庆东源产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新增股份吸收合并重庆市金科实

业（集团）有限公司暨关联交易补充协议》。

４．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６

日， 金科集团召开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关于本次合并方案决议有效期延期一年及延

长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宜期限的议案。

５．

金科集团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６

日召开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推进

ＳＴ

东源拟新增股份吸收合

并金科集团的议案。

（二）

ＳＴ

东源的批准

１．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３

日，

ＳＴ

东源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

２００９

年第二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上市公司本次新增

股份吸收合并金科集团的相关议案。

２．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１３

日，

ＳＴ

东源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

２００９

年第三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重庆东源产

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新增股份吸收合并重庆市金科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的议案》，并同意签订《吸收合

并协议》，并同意金科投资、黄红云、陶虹遐及其他收购一致行动人黄斯诗、黄一峰、王小琴，王天碧、黄

星顺、黄晴、黄净、陶建免于以要约方式增持上市公司股份。

３．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２９

日，

ＳＴ

东源召开了

２００９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重庆东源产业发

展股份有限公司新增股份吸收合并重庆市金科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的议案》及其他相关议案，且同意

金科投资、黄红云、陶虹遐、黄一峰、王小琴、黄斯诗、黄星顺、王天碧、黄晴、黄净、陶建向中国证监会申

请豁免因本次交易触发的要约收购义务，授权

ＳＴ

东源董事会处理本次

ＳＴ

东源新增股份吸收合并金科集

团的相关事宜。

４．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

ＳＴ

东源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

２００９

年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重庆东源产业

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与金科投资， 黄红云及陶虹遐签订的

＜

新增股份吸收合并的利润预测补偿之补充协

议

＞

的议案》。

５．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５

日，

ＳＴ

东源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确认及同意

调减金科集团以其拥有的金科集团权益折为公司股份数量的议案》、《关于调减公司本次新增股份吸收

合并金科集团方案的新增股份数量的议案》、《关于签订

＜

吸收合并补充协议

＞

的议案》。

６．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３

日，

ＳＴ

东源第七届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

决议有效期延期一年及提请股东大会延长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宜期限的议

案。

７．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２９

日，

ＳＴ

东源召开了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本次合并方案决议有效

期延期一年及延长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合并相关事宜期限的议案。

８．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４

日，

ＳＴ

东源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变更公司名称的议

案》、《关于变更公司住所的议案》、《关于增加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的议案》、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９．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３０

日，

ＳＴ

东源召开的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变更公司名称的议

案》、《关于变更公司住所的议案》、《关于增加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的议案》、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三）金科集团非全资子公司其他股东优先购买权的放弃

本次交易完成后，金科集团持有的子公司股权将过户至

ＳＴ

东源。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金科

集团拥有

１０

家非全资子公司（即成都金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北京金科兴源置业有限公司、江阴金科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江阴金科置业发展有限公司、重庆展禾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浏阳金科置业有限公

司及金科集团苏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重庆市搏展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重庆庆科商贸有限公

司、北京金科弘居置业有限公司），该等非全资子公司的其他股东均已同意因本次交易发生的股东变更

且同意放弃优先购买权。

（四）中国证监会对本次交易的核准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４

日，中国证监会以“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７９９

号”文核准了本次交易，并以“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８００

号”文豁免了金科投资、黄红云、陶虹遐、黄一峰、王小琴、黄斯诗、黄星顺、王天碧、黄晴、黄净、陶建

因本次合并而触发的要约收购义务。

三、本次交易标的资产交割的实施情况

（一）交割确认书的简要内容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９

日，

ＳＴ

东源与金科集团签署《交割确认书》，约定本次吸收合并所涉资产与负债的交割

完成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９

日。 根据《交割确认书》，

ＳＴ

东源、金科集团双方确认金科集团已将全部资产与负

债移交给

ＳＴ

东源，金科集团移交给

ＳＴ

东源的吸收合并资产和负债与《交割确认书》附件一至十六确定的

资产和负债范围一致；

ＳＴ

东源、金科集团双方确认自交割日起，吸收合并资产相关的一切权利与义务均

归属

ＳＴ

东源，金科集团对交付吸收合并资产的义务视为履行完毕（而不论届时吸收合并资产是否已实

际完成交付或产权过户登记），吸收合并资产已由

ＳＴ

东源实际控制，与吸收合并资产相关的业务自确认

书签订之日起亦转由

ＳＴ

东源承继。

（二）交割资产中子公司股权变更登记的办理情况

根据

ＳＴ

东源的确认、 相关工商行政管理局的查询资料以及金科集团原直接持有股权公司的现行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金科集团原直接持有的

３１

家子

公司的股权均已办理了过户至

ＳＴ

东源名下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交割资产中已过户至

ＳＴ

东源名下的公

司股权情况详见本法律意见书附件一。

（三）交割资产中土地使用权变更登记的办理情况

根据

ＳＴ

东源提供变更后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书，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

交割资产中需要由金科集团过户至

ＳＴ

东源名下的土地使用权共

８

宗，该

８

宗土地使用权权属已过户至

ＳＴ

东源名下。 已过户至

ＳＴ

东源名下的土地使用权情况详见本法律意见书附件二。

（四）交割资产中房屋产权变更登记的办理情况

根据

ＳＴ

东源提供变更后的房屋权属证书，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交割资

产中需由金科集团过户至

ＳＴ

东源名下的房产

１５

处，该

１５

处房产已过户至

ＳＴ

东源名下。 已过户至

ＳＴ

东源

名下的房产情况详见本法律意见书附件三。

（五）交割资产中车辆变更登记的办理情况

根据

ＳＴ

东源提供变更后的《机动车登记证书》，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交

割资产中需由金科集团过户至

ＳＴ

东源名下的车辆

４

台，该

４

台车辆已完成过户手续。 已过户至

ＳＴ

东源名

下的车辆详见本法律意见书附件四。

（六）交割资产中专利权变更登记的办理情况

根据重庆中流知识产权代理事务所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１

日出具的《著录项目变更申请受理证明》，以及

国家知识产权局出具的专利收费收据，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交割资产中需

由金科集团过户至

ＳＴ

东源名下的专利权

４

项，国家知识产权局已正式受理该

４

项专利权从金科集团过户

至

ＳＴ

东源名下的申请。 需过户至

ＳＴ

东源名下的专利权情况详见本法律意见书附件五。

（七）交割资产中商标专用权变更登记的办理情况

根据

ＳＴ

东源提供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出具的《受理通知书》，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

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交割资产中需要由金科集团过户至

ＳＴ

东源名下的商标专用权共

１３０

项，国家工商

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已正式受理前述

１３０

项商标专用权从金科集团过户至

ＳＴ

东源名下的申请。 需过户

至

ＳＴ

东源名下的商标专用权情况详见本法律意见书附件六。

（八）资质申领

本次合并完成后，金科集团将被注销，依照《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管理规定》的相关规定，金科集团

现拥有的房地产开发一级资质证书（建开企［

２００４

］

４３４

号）应予注销。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４

日，

ＳＴ

东源已向重庆市

城乡建设委员会申领了暂定二级《房地产开发企业暂定资质证书》，承接金科集团的在建房地产项目；

本次合并完成后，

ＳＴ

东源将依照《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管理规定》向建设主管部门重新申领房地产开发

资质。

（九）债务处理情况

本次合并完成后，金科集团的债务将由

ＳＴ

东源承继。 金科集团、

ＳＴ

东源在其股东会或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本次合并方案后，分别于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１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３０

日就本次吸收合并公告了《重庆市金科实业

（集团）有限公司关于吸收合并事宜的债权人公告》、《重庆东源产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吸收合并事

宜的债权人公告》，且金科集团已向其主要债权人发出了债务转移通知函并已取得债务转移同意函。 就

债务转移事宜，金科集团已履行了向其债权人通知的义务。 经

ＳＴ

东源、金科集团确认，在公告确定的期

限内，没有债权人向

ＳＴ

东源、金科集团申请要求提前清偿或提供相应担保。

（十）新增注册资本及实收资本（股本）的审验

京都天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

ＳＴ

东源本次合并新增注册资本及实收资本（股本）进行了审验，

并出具了京都天华验字（

２０１１

）第

０１３９

号《验资报告》，验证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９

日止，

ＳＴ

东源已收到重庆市

金科投资有限公司等

２６

名股东认缴股款合计

４７０

，

６０２．０７

万元，其中实收资本（股本）

９０

，

８４９．８２０４

万元。

四、本次交易涉及的人员安置

根据《吸收合并协议》第十二条第（二）项的约定，金科集团本部的人员（不含未在金科集团兼任其

他职务的金科集团现任董事、监事）全部由

ＳＴ

东源接收，并由

ＳＴ

东源与上述人员签署聘用协议；金科集

团子公司的员工继续履行此前签署的劳动合同。

根据

ＳＴ

东源确认的人员安置名册、重庆市江北区社会保险局及重庆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分别出

具的《受理单》，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需由

ＳＴ

东源安置的原金科集团本部员

工均与

ＳＴ

东源签署了劳动合同，相关社会保险及住房公积金账户的注销及转移手续正在办理之中。

五、现金选择权的实施情况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０

日，

ＳＴ

东源刊登了《关于吸收合并重庆市金科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现金选择权实施公

告》，

ＳＴ

东源现金选择权申报期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３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７

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４

日，

ＳＴ

东源刊登了

《关于吸收合并重庆市金科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现金选择权实施结果公告》。 根据

ＳＴ

东源的确认，并经

本所律师核查，在上述现金选择权申报期间内，未有有权行使现金选择权的

ＳＴ

东源股东申报行使现金

选择权。

六、本次新增股份的实施情况

ＳＴ

东源本次合并新增股份的数量为

９０８

，

４９８

，

２０４

股。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

日出具的《证券登记确认书》，

ＳＴ

东

源本次吸收合并金科集团，金科集团全体股东以其拥有的金科集团

１００％

权益折为

ＳＴ

东源的股份（人民

币普通股） 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存管部办理了登记。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８

日，

ＳＴ

东源取得重庆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的注册资本变更为人民币

１１５

，

８５４．００５１

万

元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七、信息披露

经本所律师核查，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

ＳＴ

东源、 金科集团已经履行了法定的信息披露义

务，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上市规则》的要求。

八、相关后续事项的合规性及风险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次交易涉及的后续事项主要如下：

１．

需完成前述专利权及商标专用权由金科集团过户至

ＳＴ

东源名下的手续。

２．

需完成在重庆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金科集团的注销手续。

３．

需完成安置原金科集团本部员工的社会保险及住房公积金账户的注销及转移手续。

４．

金科投资等

２６

名股东应按照其签署的相关协议的约定和作出的相关承诺全面履行各自的相关义

务。

本所认为，上述后续事项的履行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在交易各方按照其签署的相关协议的约

定和作出的相关承诺全面履行各自相关义务的情况下相关后续事项对上市公司不存在重大法律风险。

九、结论意见

综上，本所认为：

１．

本次交易已经依法取得了全部的、必要的批准和授权，依法可以实施；

２． ＳＴ

东源、金科集团已经履行了法定的信息披露义务；

３．

相关后续事项的履行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在交易各方按照其签署的相关协议的约定和作出

的相关承诺全面履行各自相关义务的情况下相关后续事项对上市公司不存在重大法律风险；

４．

本次合并的实施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重组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

要求。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 张学兵

经办律师： 许志刚

陈小明

二〇一一年八月二十二日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新增股份

吸收合并重庆市金科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暨

关联交易实施结果之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重要声明

受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委托，安信证券担任本次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新增股份吸收

合并重庆市金科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暨关联交易之独立财务顾问，并出具本核查意见。 本核查意见是

根据或参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市公

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财务顾问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按照证券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精神，遵

循客观、公正的原则，在认真审阅相关资料和充分了解本次新增股份吸收合并的基础上，发表相关核查

意见。

本独立财务顾问对本次新增股份吸收合并实施情况所出具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的依据是有关

各方提供的资料，有关各方已向本独立财务顾问保证，其所提供的所有文件和材料真实、准确、及时，不

存在重大遗漏、虚假记载或误导性陈述，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和及时性负责。

本独立财务顾问提醒投资者注意，本核查意见不构成对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任何投资建

议，对投资者根据本核查意见所做出的投资决策而产生的任何风险，本独立财务顾问不承担任何责任。

本独立财务顾问未委托或授权其他任何机构或个人提供未在核查意见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核查

意见作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本独立财务顾问提请投资者认真阅读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发布的关于本次新增股

份吸收合并的报告书和本次新增股份吸收合并相关的审计报告、法律意见书等文件。

释 义

除非另有说明，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ＳＴ

东源

、

上市公司

、

公司 指

重庆东源产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

已更名为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

金科投资 指 重庆市金科投资有限公司

金科集团 指 重庆市金科实业

（

集团

）

有限公司

黄氏家族 指

黄红云

、

陶虹遐夫妇及其女儿黄斯诗

，

黄一峰

、

王小琴夫妇

，

王天

碧及其儿子黄星顺

、

女儿黄晴

、

黄净

，

陶虹遐之弟陶建

重组方

、

发行对象

、

交易对方 指 黄红云

、

陶虹遐及金科投资等

２６

名金科集团的股东

新增股份吸收合并 指

ＳＴ

东源以新增股份的方式

，

吸收合并金科集团

，

合并完成后

ＳＴ

东

源成为存续公司

，

金科集团的股东成为吸收合并后

ＳＴ

东源的股

东

，

原金科集团的主体资格注销

交易标的 指 金科集团的全体股东所持金科集团

１００％

的权益

。

本次交易

、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指

ＳＴ

东源以新增股份吸收合并金科集团的行为

本独立财务顾问

、

安信证券 指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京都天华 指 京都天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中伦律师 指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

吸收合并协议

》

指

《

重庆东源产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新增股份吸收合并重庆市金科

实业

（

集团

）

有限公司暨关联交易协议

》

证监会

、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登记公司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深交所

、

交易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元

、

万元 指 人民币元

、

人民币万元

本独立财务顾问根据现行法律、法规及相关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按照独立财务顾问行业公认的业

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本次新增股份吸收合并实施情况的相关文件和事实进行了核查

和验证，出具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如下：

一、本次新增股份吸收合并的授权和批准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

ＳＴ

东源、 金科集团以及相关交易主体已就本次新增股份吸收合并取得

了相关的授权及批准：

１

、

ＳＴ

东源分别于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３

日、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１３

日、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２９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５

日、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３

日、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２９

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

２００９

年第二次会议、 第七届董事会

２００９

年第三次会议、

２００９

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第七届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会议、第七届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第四次会议、

２０１０

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本次新增股份吸收合并相关事宜。

２

、 金科集团分别于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６

日、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１６

日、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６

日、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６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５

日、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５

日、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６

日、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５

日、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６

日召开董事会和临时股东会， 审议通

过了本次新增股份吸收合并相关事宜。

３

、中国证监会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４

日出具了《关于核准重庆东源产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吸收合并重庆

市金科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７９９

号文）、《关于核准豁免重庆市金科投资有限

公司及一致行动人公告重庆东源产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并豁免其要约收购义务的批复》

（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８００

号文）。

４

、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４

日，

ＳＴ

东源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变更公司名称的议

案》、《关于变更公司住所的议案》、《关于增加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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